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8年 12月 20日召开。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参加了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包钢股份独

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稀土选

矿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收购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稀土选矿

资产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中关

于收购资产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2、本次收购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减少同业竞争，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效益。

本次收购资产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

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收购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稀土选矿资

产。 

二、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  

2、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整合无缝钢管生

产线资源，抓住市场有利时机开拓小口径钢管高端市场，同时有效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对外投资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做出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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